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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维修铺销售“名牌”彩电
记者来到滁州市南谯中路地震局旁的

一家写着“电器维修”的店面，走进店里，记

者看到三四台已包装好的“新”电视，店内

到处堆积着电器零件和旧电视机。记者说

明想修电视机，老板直接向记者“推荐”说，

修一台电视机也要几十元或上百元的，还

不如买一台新的，也就两三百元，“14吋的

彩电240元，21吋的彩电380元。”

记者仔细看了用包装盒装着的所谓新

电视机，包装盒上写着两个大大的“长虹”

字样，但是后面还有两个小点的字：“彩

霸”。记者问店老板，是不是长虹品牌，店

老板说是“长虹彩霸”，记者看了其他包装

盒，除了“长虹彩霸”外，还有“TCL金品”，店

老板也承认，这个并不是“TCL”，而是“小

厂”生产的，并不是TCL品牌的，只是有点

像。

接下来，记者又暗访了蓝天西区小区

和长乐小区附近的几条街道，这几条街上

类似的电器维修铺比较多，甚至连卖空调

的店，也是一半店面卖空调，另一半店面卖

电视机。电视机的牌子除了“长虹彩霸”、

“TCL金品”外，还有“长虹金品”、“海尔高

科”等“名牌”。

随后，记者把暗访到的有关情况向

滁州市开发区工商分局进行了反映，工商

部门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力量对此进行调

查。工商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部分家

用电器维修店内摆放着的崭新彩色电视

机，有的贴有长虹、海尔、熊猫和TCL等标

识，有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标识。

执法人员很快查明，该批彩色电视机

全部属于翻新机，违法分子对低价回收的

废旧电视机进行维修后，重新换上新的电

视机外壳，一台新的彩色电视机就这样诞

生了。“该行为不仅侵犯了其他品牌电视

机的商标专用权，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患，常常因电路老化或其他故障造成火灾

和爆炸事故，给消费者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带来威胁。”一位工商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对翻新电视机进行全面查缴，对违

法者予以坚决查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滁州开发区工商分局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3.15即将到来，记者的暗

访和情况反映非常及时，开发区工商分局

将集中全分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家电维修

市场进行全面清理整治，一经发现翻新电

视机，一律予以查缴。记者获悉，截至目

前，工商部门共查获各类假冒品牌以及

“三无”彩色电视机21台，对4家从事彩电

翻新的家用电器维修店进行了立案查处。

工商部门查处
多家电视“加工厂”

本报记者暗访彩电“加工厂”发现

废旧电视机“穿上马甲”卖几百元

3·15临近，记者获知，滁州市场上

有大量“崭新”的电视机，是由新电视机

壳内装了旧电视机的零件组成，一台旧

电视机几十元，安装上新壳就能卖几百

元，商家以此谋取暴利。记者近日暗访

了滁州电视机“加工厂”市场发现，这些

电视机被贴上“长虹彩霸”、“长虹金

品”、“海尔高科”等品牌，但是不管是什

么“名牌”，尺寸一样的电视机价格都

一个样。 刘延强 记者胡昊 文/图

星报讯（记者 李皖婷） 昨天，合肥市

工商局和合肥市消费者协会分别发布了

2010年十大典型打假维权案例。记者同时

了解到，3月15日当天，合肥市工商局和消

协将在信地美凯龙广场召开合肥市2011年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大会，现场为消费

者提供有关法律法规和消费知识的服务。

美容院按摩师变身“专家”

桂女士在合肥市太阳城某美容美体店

治疗痤疮时，听从工作人员的劝说，请“专

家”治疗乳腺小叶增生。没想到花费四五

万元后，不仅小叶增生的症状没有改善，痤

疮反而更加严重。后她发现所谓“专家”竟

然是该美容店的一名按摩师。

后经有关部门协调处理，美容店退还

桂女士护理费10000元，并退还剩余产品。

保健品违规宣传治疗功能

患有二型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的

殷先生，花了约 2100 元买了几个疗程的

清华眼宝，贴了一年时间，但仍不见好

转。后到医院检查，经诊断，其患有二型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不及时手术，眼睛

会失明。

消协调查认为清华眼宝是保健品，不是

药品，促销人员却宣称其有治疗功能，误导

消费者，违反了《广告法》的有关规定。最终

经销商退还2100元给殷先生。

建材市场变更合同约定价

孙先生在某大型建材市场购买瓷砖，

价格为 9.6 元/块。 当孙先生要求送货

时，该建材市场销售人员以所签订的价

格有误为由拒绝送货，并称该型号瓷砖

实际价应为31元/块，要求孙先生补足差

价才能送货。

消协认为，该建材销售商负责人所称

在签订合同时弄错了价格，系自己过错所

致，拒绝送货，单方变价是违反其合同义务

的。经调解，最后双方以14元/块的价格成

交，建材市场按时给孙先生送了货。

合肥市消协借本报提醒消费者，遇到

侵犯商家“不讲理”的行为时，切勿忍气

吞声，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是应

该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权的消

费者越来越多，‘不规矩’的商家就会越

来越少！”

在地震局旁的一家电器维修店，店老

板说，“‘长虹彩霸’电视机14吋的240元，21

吋的380元”。记者看到另外一台“TCL金

品”电视机，问多少价位，该老板回答说：

“都一样的价钱。”而长乐小区门口的另一

家店，店老板也依然说，“长虹金品和海尔

高科都一样，14 吋的彩电 240 元，21 吋的

380元。”记者询问了另外四家卖电视的店

家，价格差别都不大，其中只有一家与前面

的价格不一样，说是“14吋的彩电245元，21

吋的385元。”也就相差5块钱，而且，也是

所有的品牌都一样。

为什么价位会这样便宜呢？记者试

探着问店老板，会不会电视机机壳是新

的，而显像管等内部零件都是旧的呢？

面对记者的“疑问”，店老板没有正面回

答，而是说“怎么可能呢？”他们解释说，

这些电视机都是深圳小厂生产的，“长

虹、海尔这些大厂早就停产这样的电视

机，都生产液晶电视了，但是这些电视机

也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么便宜，质量

有保证吗？商家解释说：“我们质保一

年，一年之内出了问题到我们这里维修，

厂家不提供维修。”

尺寸一样的电视机统统一个价

在记者暗访过程中，有两家电器维修

铺向记者透露“为什么这些电视机这么便

宜？”其中一位维修师傅告诉记者，正常的

话，一台21吋的电视机价格最少在500多

元，小店里电视机卖380元，“你看是新的，

但是不一定是新的，很多都是旧零件配上

新机壳而已。”记者问是不是都是广东深圳

那边的“小厂”生产的，这位师傅说：“不一

定，滁州就有这样的生产线，但是陌生人都

进不去。”这位师傅不愿详谈具体生产线在

哪个位置。

而另一位修理师傅向记者推荐说，买那

些便宜的“新”电视机，还不如在他家店里买

个二手电视机，“二手电视机都比新的好用、

安全。”他解释说，这些便宜的“崭新”电视机，

显像管也都是旧的，而显像管是电视机最主

要部件，有一些小的零件和外壳可以从厂家

批发，“自己再组装一下就是一台新电视机

了。你要的话，我可以现场就组装一台出来

卖给你，但是因为旧显像管的损坏程度不

同，可能质量还不如旧电视机好。”

而记者了解到，一台旧彩电，他们收来

只要几十元，换个新机壳和一些零件后，立

刻“身价暴涨”，能卖上几百元。

知情者透露“新”彩电加工内幕

合肥公布“双十大”典型维权案例
合肥市消协借本报提醒消费者：遇到商家“不讲理”，要勇于维权

查获的崭新电视机外壳工商部门现场查封翻新“名牌”彩电


